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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积极稳妥推进常山县渡口未来社区国有土地房屋征

收项目安置选房工作，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

例》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《常山县渡

口未来社区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等相关规定，

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，特制订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选房资格及签约户基本情况

渡口未来社区国有土地产权调换签约户在规定时间进

行签约的，由天马街道办事处审核后予以公示。

二、房源情况

本次选房涉及的安置小区为渡口未来社区（东淤小区）、

云栖澜山（罗汉山小区）、宋砥潮鸣（阳光名都北侧地块）。

渡口未来社区（东淤小区）安置房评估标准价为 14638

元/㎡（具体评估单价由评估公司结合楼层差价等评估确定，

下同）。其中 70户型 81套、80户型 30套、90户型 60套、

100 户型 26 套、110 户型 12 套、120 户型 27 套、140 户型

20套，合计 256套。

云栖澜山（罗汉山小区）安置房评估标准价 12820 元/

㎡。其中 100户型 30套、120户型 30套、140户型 41套，

合计 101套。

宋砥潮鸣（阳光名都北侧地块）安置房评估标准价 9656

元/㎡。其中 50户型 9套、70户型 57套、90户型 98套、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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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型 108套、120户型 80套、140户型 36套，合计 388套。

三、选房规定

1.选房顺序按照“先签约先选房”的原则实施。各批次之

间依先后顺序选房，提前签约期与正式签约期第一日为选房

第一批次，自正式签约期第二日起按日为单位统计批次。同

一批次内依签约完成顺序抽取选房顺序号，同时抽二次，以

二次中最优序号为准发放选房顺序号。

2.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小于 50㎡（含）的，只能选

择 70㎡及以下户型（具体以房屋交付实测面积为准，下同）

的住宅房屋进行产权调换；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大于 50

㎡小于 60㎡（含）的，只能选择 80㎡及以下户型的住宅房

屋进行产权调换；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大于 60 ㎡小于

70㎡（含）的，只能选择 90㎡及以下户型的住宅房屋进行

产权调换；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大于 70㎡的可上浮 15%，

并在可选户型中按就高（就高面积不得超过 10 ㎡）的原则

予以扩面。被征收人在渡口未来社区（东淤小区）安置房源

中，每户最多只能在可调换面积内选择 1套安置用房。

被征收人全部选择宋砥潮鸣安置房进行产权调换的，被

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小于 60m2（含）的，可选择 90m2及

以下户型的住宅房屋进行产权调换；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

积大于 60m2小于 70m2（含）的，可选择 100m2及以下户型

的住宅房屋进行产权调换；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大于

70m2小于 90m2（含）的，可选择 120m2及以下户型的住宅

房屋进行产权调换；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大于 90m2，可

扩面总面积不超过 50m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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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选择安置用房设置电梯的，电梯井分摊面积的金额不

计入安置房总价，电梯井分摊面积仍按规定计入房屋产权登

记面积。安置用房电梯井分摊面积，最终以安置用房确权面

积为准。

3.每套房屋可选择 1个车位，车位不计入实际选房面积，

各安置小区车位价格分别为渡口未来社区 9万元/个、云栖澜

山 8万元/个、宋砥潮鸣 7万元/个；签约户也可以放弃车位，

在选房时一并确认并填写放弃承诺书。

4.房屋增购。为改善群众居住条件，签约户要求实际选

房面积大于可置换面积的，可在本户选房时向天马街道提出

增购申请，在渡口片区所有产权调换安置户选房结束后，另

行在剩余房源内统一补选；增购房屋的，以原选房顺序号为

准。

四、选房流程

1.选房工作流程。

选房当日，选房人应按时到达指定地点，由工作人员校

验相关证明材料，领取出入证。选房人为产权人（或产权代

理人）的，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或户口本原件；选房人为受

公示房源信息、公示签约批次人员名单

视情组织选房人熟悉房源

通知选房人在指定时间、地点参加选房

组织选房，填写《选房确认单》

公证人员宣布公证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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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人的，需出示委托书、本人及委托人身份证原件、复印件。

2.选房场地设待选区和选房区。待选区设置安置房源信

息牌，供选房人熟悉房源信息。工作人员叫号后，选房人进

入选房区选房，每户进入选房区的人数不得超过 3人，选房

时间不得超过 6分钟。选房人选定安置房后，在《选房确认

单》上签字确认，确认后不得更改和调换。

工作人员叫号 3次，选房人仍未进入选房区选房的视为

迟到，迟到的选房人，可在现场工作人员安排下就近插入选

房；选房人在规定时间内未选定安置房的，应先离开选房区，

考虑清楚后就近插入选房，再次选房时间不得超过 3分钟；

再次进入后仍未选定安置房的，视为放弃本轮选房。选房人

未参加选房的，视为放弃本轮选房。

五、安置结算

签约户可置换面积根据选定的安置房按户型面积组合

计算，最终结算以实测面积为准；签约户应在选房结束之日

起 6个月内完成结算，结清后交付房屋；选择云栖澜山安置

房的，按签约户在该小区的安置面积比例进行临时安置费补

助，直到该安置房竣工交付月止，临时安置费在结算时扣减。

六、选房工作中的其他未尽事宜，由常山县天马街道办


